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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征收实施单位建立征收补偿档案
房屋征收部门组织验收
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复议或不提起行政诉讼，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，由政府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
签约期限内未达成协议或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的，由政府作出补偿决定
征收实施单位与被征收人签订征收补偿协议
房屋征收有关资料公示
审核征收补偿资金并办理资金到位手续
以政府名义公布征收补偿方案（期限不少于30天）
论证征收补偿方案
房屋征收部门组织征收实施单位拟定征收补偿方案
概算征收补偿费用
未登记建筑的调查认定和处理
最低套型面积标准资格认定
优化安置房源户型设计
房屋征收部门组织社会稳定风险评估
确定房屋拆除单位，制定文明施工措施
审查公房承租人是否符合房改资格条件
房屋征收部门组织选定征收预评估机构，公布选定结果，签订评估委托合同，进行预征收评估并论证评估结果
房屋征收实施单位进行房屋调查登记、分户建档，公布房屋调查登记结果
房屋征收部门与征收实施单位签订征收委托合同
房屋征收部门发布征收冻结通告，书面通知相关部门暂停有关手续的办理
确定房屋征收范围
房屋征收部门初审，初审合格后，房屋征收部门
向同级发改、国土资源、规划部门发征询函
项目实施单位持建设项目的前期规划策划报告、可行性研究报告、安置房源和征收补偿资金落实情况报告，向房屋征收部门提出申请
《济南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办法》
第七条规定的确需征收房屋的建设项目


